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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6月25日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各分支行）已将其对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221355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附件：债权资产明细表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5日
截止时间：2016年9月20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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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绍兴上虞兴泽水产冷藏有限公司

上虞市恒洋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恒大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上虞舜帆针织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万元)

500.00

500.00

130.00

1620.00

8325.00

3996.00

500.00

2485.00

18056.00

贷款合同编号

8921120140010746

8921120160010555

8921120150001009

8921120140018801

8921120150000940

8921120160005687

8921120160005640

8921120110015912

8921120110015912

8921120150013093

8921120150013856

8921120150013662

8921120150013823

8921120150013754

8921120150013828

8921120150003437

8921120150019278

8921120150013831

8921120130011067

8921120130011190

8921120140012570

8921120140016255

8921120140016253

8921120140016257

8921120140011566

贷款明细(元)

4,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3,500,000.00

1,000,000.00

1,300,000.00

16,200,000.00

25,000,000.00

13,700,000.00

12,250,000.00

32,30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7,050,000.00

650,000.00

3,000,000.00

8,500,000.00

5,500,000.00

1,100,000.00

160,000.00

5,000,000.00

4,960,000.00

9,500,000.00

6,890,000.00

3,500,000.00

180,560,000.00

累计欠息（元）

366,091.31

2,996.67

37,975.00

265,824.96

93,716.73

28,471.30

356,756.40

1,465,821.17

1,357,555.83

814,164.55

2,115,327.00

560,086.38

560,086.38

564,087.04

52,008.01

315,700.00

570,236.57

440,067.88

115,329.18

18,940.00

912,294.17

395,181.51

435,416.74

632,331.66

431,958.34

12,908,424.78

债权合计(元)

4,866,091.31

502,996.67

537,975.00

3,765,824.96

1,093,716.73

1,328,471.30

16,556,756.40

26,465,821.17

15,057,555.83

13,064,164.55

34,415,327.00

7,560,086.38

7,560,086.38

7,614,087.04

702,008.01

3,315,700.00

9,070,236.57

5,940,067.88

1,215,329.18

178,940.00

5,912,294.17

5,355,181.51

9,935,416.74

7,522,331.66

3,931,958.34

193,468,424.78

担保方式

抵押

保证

抵押

抵押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情况

鲁水标名下位于玉环县玉城街道京都花苑188号房产抵押

上虞市东关靓莹服饰厂、鲁泽洋保证

鲁水标位于玉环县玉城街道京都花苑196号的房产抵押

鲁水标位于玉环县玉城街道京都花苑196号的房产抵押

鲁水标、周根娣位于百官街道高丰家园14幢802室房产抵押

苏州建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苏州阊胥路123号163、204、205、206、208、217、214、233、242、247、245、
284、270、280、283、285、302、303、304、305、306、317、386室商铺抵押，王建龙、王岳芳、李建成保证

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王忠保证

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王浩亮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823弄2号208室房产抵押，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王浩亮、施君芬名下位于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白云家园7幢204室房产抵押，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俞炜良名下位于江西南昌莲塘镇振兴大道143、145、147号营业房抵押，俞炜良、陈艳英保证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丰惠镇工业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上虞市冰峰织造有限公司、杜瑞林、刘海尧、章爱新、刘锦保证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丰惠镇工业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刘海尧、杜瑞林保证

上虞市冰峰织造有限公司、杜瑞林、刘海尧、章爱新、刘锦保证

上虞市光明化工有限公司、杨关雨、刘海尧、章爱新、刘锦保证

（2018）浙03破11号
本院根据朱敏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家得福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得福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5月23日指定温州安盛企业清算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家得福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7 月 27 日前，向家得福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温州市绣山路8号金庭花苑2幢1903室；联系人：
陶彬彬，联系电话：18058829361）申报债权。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家得福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家得福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31日上午9时在第18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家得福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
瑾、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
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378号

郑和在、董丽妃：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和在、董丽妃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378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9月
28日14: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382号

张如彬：本院受理原告任准获与被告张如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9号

安明江：本院受理原告盛光春与被告安明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79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996号

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源泰布业有限
公司、王会巧、王建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华都合成革
有限公司、浙江源泰布业有限公司、王会巧、王建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 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13号

王灵宇：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王灵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829号

温州誉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茂泉宠物用品
有限公司、平阳县孔迎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荣华
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华亨皮塑有限公司、周
青坝、陈祖华、陈祖熙、周青林、陈素琴、周青兵：本院
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
被告温州誉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茂泉宠物用品
有限公司、平阳县孔迎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荣华
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华亨皮塑有限公司、周
青坝、陈祖华、陈祖熙、周青林、陈素琴、周青兵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19
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976号

温州茂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平阳县孔迎宠物
用品有限公司、温州华亨皮塑有限公司、温州誉祥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荣华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
司、周青坝、陈祖华、周青林、陈素琴、周青兵、陈美
云：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温州茂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平阳县
孔迎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华亨皮塑有限公司、
温州誉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温州荣华宠物营养科
技有限公司、周青坝、陈祖华、周青林、陈素琴、周青
兵、陈美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19日10时0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986号

朱秀媚：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文华与被告朱秀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2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546号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五洲装备有限公司、华东阀

门有限公司、五洲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杨连成、陈锦
法、夏福荣：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龙湾支行与被告精工阀门有限公司、五洲装备有
限公司、华东阀门有限公司、五洲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杨连成、陈锦法、夏福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联系不上，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
诉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
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现定于2018年10月23
日上午9时至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郭
灵燕担任审判长，由审判员王芳草、董文锐组成合议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652号

吕子勇、陈海淼、张孚军：本院在审理原告洞头
县恒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吕子勇、陈海淼、
张孚军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 15:00 在本院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池进峰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叶小其、林加欣（替补：褚金凤、苏
菊香）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6民初3828号

阙定降、浙江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陈进康诉被告阙定降、浙江众一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责任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本院定于 2018
年10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平阳法院第十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逾期将依法
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99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正博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博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正博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
行人徐庚弟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
6 月 14 日裁定受理正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6月19日指定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
正博公司管理人。正博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
3日前，向管理人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地址：
瑞安市南方大厦15A楼A座；邮政编码：325200；联系
人：吴双节（1508893396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正
博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6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正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50号之一

2017年11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健力机动
车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被申请人浙
江健力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最终可供清偿的财产价
值为758750.40元，无争议债权为57622078.99元，该
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6月12日宣告浙江健力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
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314号

乐清市戴纳电气有限公司、瞿辉、姜祥环：本院
受理原告黄兆京诉你们和陈文晓、蔡丹、谢阿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9
月28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731号

李胜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你和李胜春、钱光燕、郑
光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52号

黄晓景、倪鲁丽、张玉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与被告黄晓
景、倪鲁丽、戴彩燕、张玉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9月28日14时
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2893号

虞晓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虞晓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财产保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 8 时 5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
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24号

黄素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乐清市华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黄素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9月28日16时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4434号

刘德利：本院受理原告朱海滨与被告刘德利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离婚权利义务告知书、家事案件诉讼指引、民事裁
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被
告离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十五日。提供证据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三十日。答辩期满后，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8日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
法院家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533号

步建卫：本院受理原告钱明华诉被告步建卫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281号

秦涛涛、秦加春：本院受理原告黎思幸与被告
秦涛涛、秦加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384号

王蕾、唐月星：本院受理原告张天峰诉被告王
蕾、唐月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149号

蔡德胜、徐松甫：本院受理原告徐花香诉被告蔡
德胜、徐松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